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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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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891 —1911 年间 ,中国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的矛盾激化 ,屡屡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主、耶稣

教派冲突。目前主要史籍中有案可查的这类冲突共有 42 起 ,经分析归纳其有五大特点 ,七种原因。中国政府

对教派冲突问题非常重视 ,对它的处理不同于对其他教案 ,具有两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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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189121911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China became acute ,re2
sulting in repeated unprecedented clashes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As far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re concerned ,

there were altogether 42 conflicts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 them on five features and seven reasons. The Chi2
nese governme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se conflicts. Two characteristics were shown in its settlement of this affair.

　　中国近代天主、耶稣两教的相互关系 ,对中国

近代文化史有很大影响 ,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然

而 ,该问题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① 本文试对

两教在晚清的冲突现象作综合研究 ,希望抛砖引

玉 ,引起学界对“近代天主、耶稣两教关系”的重

视。

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教派 ,狭

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本文所说的基督教指广义

的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国也被称作耶稣教、福

音教、更正教、誓反教、抗议宗等 ,本文除引用原文

外 ,一律称作耶稣教。本文所论述的教派冲突专

指天主教和耶稣教之间的冲突。

一 　冲突表现的特点

自 1807 年伦敦宣教会马礼逊牧师来华后 ,耶

稣教会就同天主教会一起在中国传教。鸦片战争

后的近五十年间 ,两会各自独立传教 ,虽因教义差

异和传教方式不同而相互有所隔膜、歧视和抱怨 ,

但双方都能保持克制 ,互不干涉 ,没有形成公开的

冲突。[1 ] (p110 —112)不过 ,在 1891 —1911 年的 20 年

间 ,尤其是 1903 —1909 年的 7 年中 ,天主教和耶

稣教的教会势力却有过明显的不和 ,甚至由一般

的民事纠纷发展为舞刀动枪、伤人毙命的激烈冲

突。如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浙江台州地区 ,

“非但民教不和 ,亦且新教与旧教互斗日为故常 ,

势不两立”,“教案之多为浙省冠”。[2 ] (p1798 —1799) 直

隶总督袁世凯在 1905 年发布的《摘录律例 ,禁止

教民滋事告示》中称 :“耶稣、天主两教 ,因异教之

故 ,倚强凌弱 ,恃众暴寡 ,互相攻击 ,各树党徒。教

本同源 ,转为仇敌。教民与教民相争 ,较与平民尤

为激烈。”[3 ] (p15)这种“教民与教民相争”的教派冲

突 ,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现象。

在《教务教案档》、《清末教案》、《申报》、《东方

杂志》等有关近代基督教史的主要史籍中 ,有案可

查的教派冲突共 42 起。现将它们列表如下 :

序号 时　间 地　　点

1 1892 年 山东安邱

2 1896 年 广东东莞

3 1896 年 广东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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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笔者所知 ,只有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就两教的传教方式作过

比较。



序号 时　间 地　　点

4 1896 年 奉天开原

5 1896 年 奉天开原 ①

6 1896 年 奉天法库门

7 1897 —1899 年 浙江台州

8 1898 年 江西丰城

9 1901 年 江西南昌

10 1903 年 四川永宁

11 1903 年 直隶定州、无极

12 1903 年 湖北黄冈

13 1903 年 湖北枝江

14 1904 年 直隶宁晋

15 1904 年 四川叙州

16 1904 年 江西安远

17 1904 年 湖北施南

18 1904 年 浙江宁波

19 1905 年 浙江临海

20 1905 年 浙江淳安

21 1905 年 安徽太平

22 1905 年 江西万载

23 1905 年 湖北监利

24 1905 年 湖北黄陂

25 1905 年 四川宁远

26 1906 年 福建长泰

27 1906 年 江西奉新

28 1906 年 浙江临海

29 1906 年 浙江太平

30 1907 年 安徽建德

31 1907 年 湖北钟祥、京山

32 1907 年 湖北蒲圻

33 1908 年 湖北枣阳

34 1908 年 江西宁都

35 1908 年 江西萍乡

36 1908 年 安徽桐城

37 1908 年 福建蒲田

38 1909 年 浙江诸暨

39 1909 年 江西长宁

40 1909 年 江西会昌

41 1911 年 江西建昌

42 1911 年 江西安远

　　此处 42 起教派冲突中有 11 起已为《中国教

案史》(张力、刘鉴唐著 ,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所附

《中国教案及民教纠纷简表》收录 ,它们分别是本

表中的第 7、9、12、21、22、24、25、28、30、32、33 号。

其余皆未经收录。此表虽然未必能将晚清的教派

冲突一览无遗 ,但基本上概括了所有重要事件 ,能

反映晚清教派冲突的主要面貌。现依此表所载 ,

将晚清教派冲突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

1. 时间集中在清末 20 年 ,尤其是义和团运动

后的数年间。基督教自唐代贞观年间传入中国 ,

几经盛衰 ,明末再度入华 ,至康熙年间又遭查禁。

直到 1844 年清政府宣布弛禁 ,基督教才在中国获

得连续发展。19 世纪下半叶 ,是基督教 (包括天

主、耶稣、东正三大教派) 在华传教取得较大进展

时期 ,也是发生教案最频繁的时期。值得注意的

是 ,在这一段发展和动荡时期 ,教派冲突并不激

烈。1891 年前 ,几乎完全没有发生 ,至少是关键

资料未作记载。1891 至 1900 年的前 10 年 ,虽有

8 起教派冲突 ,但除了 1897 —1899 年的浙江台州

一起外 ,其余的规模都比较小 ,没有发生聚众械斗

或击毙人命之事。真正称得起激烈冲突的都在

1903 —1909 年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1909 年以

后 ,很少再有此类事件发生。上表中能反映出的 ,

只有 1911 年江西建昌和江西安远两起。据此 ,可

以将中国近代的教派冲突发生时间归纳为 :兴起

于 19 世纪末 ,激化于 20 世纪初 ,消减于 1911 年

前后。

1891 —1911 年的 20 年间 , 特别是 1903 —

1909 年间集中发生这么多教派冲突 ,在中国近代

史上是空前的。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年 ,民教矛盾

犹如骤雨初歇 ,相对缓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这时由民教矛盾

引发的教案渐趋平息 ,而由不同教派矛盾引发的

教派冲突却急剧增加。笔者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

原因有二。首先 ,教民数量的增加。经过第一次

鸦片战争后近五十年的经营 ,到 1892 年后 ,中国

的天主、耶稣两教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义和团

运动后 ,中国基督教会各教派更是空前壮大 ,由此

必然带来教民数量的大幅增加。入教之人多了 ,

其整体素质就难免有所下降 ,不同教派之间的矛

盾容易被激化 ,以至教派间的冲突也容易发生。

其次 ,外部威胁的弱化。一个团体在面临外部威

胁时 ,往往容易容忍内部的不和 ,以便一致对外。

一旦外部威胁弱化 ,内部的矛盾自然就暴露出来 ,

甚至变得激烈。天主教和耶稣教虽是不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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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96 年 ,奉天开原县有二起教派冲突 ,分别是彭金城案

和潘洪治李学林案 ,见《教务教案档》第 6 辑 ,第 1891 —

1909 页。



派别 ,但都属于由西方人传入中国的基督教 ,因而

常被中国人视为同一个大团体 ,都成为晚清教案

中被人攻击的目标。在面临共同危难时 ,这个大

团体可以和衷共济 ,当危难消除后 ,它们就有可能

发生分裂 ,甚至反目成仇。这一点在天主、耶稣两

教在中国接触的早期即有所反映。如宋庆龄的外

祖父倪韫山 ,早年带领倪家由天主教改宗耶稣教 ,

因此而遭到天主教徒的阻挠和责难。[4 ] (p145 —146)

又如 19 世纪 60 年代 ,两教在上海相遇不久 ,适逢

太平军李秀成部进攻上海。在战争环境中 ,“上海

的耶稣教徒从来没有反对过天主教的事业 ;相反 ,

在与叛军作战的悲惨日子里 ,神父们还多次赞扬

他们的仁爱精神。战争结束、和平恢复后 ,天主教

的事业有着惊人的发展 ,耶稣教教徒就开始攻击

天主教了”[5 ] (p283) 。虽然这些“攻击”还只停留在

合法的文字和行政手段上 ,未形成公开的教派冲

突 ,但已经反映出如果两教关系不和睦 ,和平宽松

的环境就容易激化它们相互间的矛盾。义和团运

动后 ,中国的反教势力受到镇压和压制 ,天主教和

耶稣教所共同承受的外部威胁大大弱化了 ,天主、

耶稣两教又面临着与太平天国战争后一段相似的

较为安宁的时光。此时 ,“共患难易 ,共富贵难”的

通病再次暴露 ,形成了 1903 —1909 年间激烈的教

派冲突。

2. 地域主要为江西、湖北、浙江三省。上述

42 起教派冲突 ,共涉及江西、湖北、浙江、四川、直

隶、奉天、山东、广东、福建、安徽等 10 个省份 ,其

中江西 11 起 ,湖北 8 起 ,浙江 7 起 ,三省共 26 起 ,

约占总数的 62 %。

基督教会在浙、鄂、赣三省传教历史较长 ,教

民较多 ,因此 ,这三省是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民和教

案相对集中地区。江西是利玛窦亲自开教的省

份 ,湖北和浙江也在明末就建立了天主教会。

1721 —1844 年的禁教时期 ,天主教会从未停止在

这三省中秘密活动。即使在康熙禁教 19 年后的

1739 年 , 湖 北 还 有 8 000 名 左 右 的 天 主 教

徒。[6 ] (p181)在 1840 —1911 年的晚清时期 ,全国共

发生大小教案 631 起 ,其中浙、鄂、赣三省有 118

起 ,约占总数的 19 %。疾风暴雨般的义和团运动

过后 ,教会和清政府都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在清

政府严格的保教政策下 ,基督教会获得了稳步发

展。这一时期 ,浙、鄂、赣三省教会也与全国教会

同步前进 ,教民团体迅速壮大。有些农村地方的

民众甚至响应教会的全家全村归主运动 ,成村成

寨地入教 ,以至于天主、耶稣教堂在“一镇市中分

设三四处 ,而地方官尚未得悉”[7 ] (p10) 。

3.人员以教民为主 ,偶有教士卷入。绝大多

数教派冲突都是由教民挑起 ,并由教民互相冲突

所致 ,一般不涉及传教士。据上表统计 ,由传教士

直接挑起或有传教士参预的只有两起。一起是

1906 年的江西奉新教派冲突。因为奉新地方的

天主教传教士安汝东屡屡戏谑耶稣教传教士梅占

春 ,攻击梅的布道是“胡言乱语”,长此以往 ,遂致

两教冲突。[8 ]另一起是 1908 年的江西宁都教派冲

突 ,系由当地天主教徒揪打德国耶稣教邵牧师而

起。[9 ]

4. 规模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以短期的聚众

斗殴为主。晚清教派冲突的规模大小不一 ,时间

长短不等。自几个人的普通民事交涉 ,至持续数

年的集团对抗都有。小的教派冲突一般只有双方

教会的几个人参加 ,或诉讼至地方官府 ,或由官府

即时干预 ,最终和平解决 ,不发生流血事件。如

1892 年的山东安邱教派冲突 ,只有两三名教徒参

预其中 ,最后由当地官府主持 ,和平了结。[10 ] (p532)

1911 年的江西安远教派冲突中教徒也不多 ,因官

府即时干预 ,教会主动配合 ,结果“无斗杀情事”发

生。[11 ]大的教派冲突能动员成百上千的教民 ,组

成强劲的武装集团 ,既打杀对方教会 ,也抗击官府

前来进剿的军队。如 1897 —1899 年的浙江台州

教派冲突。该案主犯应万德投身耶稣教后 ,“纠集

死党六七百人 ,坚筑卡寨 ,设置炮台 ,以为负隅之

计。扬言天主教虐民欺众 ,誓力除此害。愚民为

所煽惑裹胁之众 ,不下三四千人”。[12 ] (p1368) 又如

1905 年的四川宁远教派冲突 ,“两教相仇 ,结匪战

斗 ,各死百余”。[13 ] (p8) 在上表所列的 42 起教派冲

突中 ,规模特别小或者特别大的都不多见 ,大多数

是有十余人或数十人参加的聚众斗殴 ,伴有少量

人员伤亡。这说明晚清天主、耶稣两教教派冲突

是以短期的聚众斗殴为主。①

5. 原因复杂多样。引发晚清教派冲突的原因

很复杂 ,既有宗教教义的矛盾 ,也有世俗利益的纠

葛 ,还有宗教矛盾和世俗利益的混合体。这是晚

清教派冲突的又一特点 ,以下作专节论述。

二 　引发冲突的原因

引发晚清教派冲突的原因约略可分以下 7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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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资料所限 ,此处很难用具体的数据量化冲突的大小规

模 ,以及各自所占的比例。



(一) 　两教之间的门户之见

因为教义和历史的原因 ,天主、耶稣两教在西

方国家原本就有积怨。进入到近代中国后 ,两大

教派之间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分歧 ,关系一直不够

和睦。同治年间 ,耶稣教会公开发表文章 ,声明

“本朝有中国习天主教之人 ,藉教行恶 ,经官查办

在案。此天主教之事 ,与我耶稣无涉”。天主教则

撰文斥责耶稣教“诋毁天主教”。两教会间发生了

小规模论战。[14 ] (p1405) 1904 年 ,中国天主、耶稣两

教冲突已经很严重 ,由著名耶稣教传教士林乐知

主办的《万国公报》仍然登载“论天主耶稣两教在

美洲之分别”一文 ,列数两教之差异 ,竭力攻击“天

主教人掌权之地 ,恒用愚民之术”等种种缺点 ,断

言“天主教道一遇传福音之耶稣教道 ,决不能敌

之”[15 ] (p4 —6) 。1907 年在上海召开的耶稣教入华

百年大会曾专题讨论了中国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关

系 ,会议报告中声明 :“无论我们感到多么遗憾 ,在

这个异教的国度 ,我们对罗马天主教会所能抱持

的惟一态度就是完全断裂。”[16 ] (p29) 天主、耶稣两

教会间既有如此的门户之见和攻讦之辞 ,必然要

影响到两会教民的关系 ,并导致两教冲突。如奉

天开原县头台子屯 ,在 19 世纪末有天主教家庭 2

千余户。此地天主教会“说耶稣教是劣教 ,与天主

教仇敌 ,势不两立”。听说有人入耶稣教 ,此地天

主教民立即“勃然大怒”,对“奉劣教”者加以打击

镇压。[12 ] (p1900)安徽桐城地方的天主、耶稣两教教

民因“分门别户 ,各有意见”,在 1908 年发生了激

烈冲突。[17 ]江西长宁地区也是“两教教民各存私

见 ,互夸己教 ,龃龉角口时有所闻”。终于 ,酿成了

1909 年的长宁教派冲突。[18 ] (p829)

(二) 　两教对教徒的争夺

为争取教外群众入教 ,扩大本教会的规模 ,天

主、耶稣二教也常常发生冲突。如“湖北蒲圻县属

羊楼峒地方 ,向有天主教设堂传教 ,入教者须缴教

费。其后福音教继至 ,不收教费 ,人遂相率投改福

音。天主教不允 ,因而大起冲突”。[19 ] (p35) 又如赣

南地区早年只有天主教 ,后耶稣教自广东传入 ,

“一时入教者极盛。天主教民因妒成仇 ,而耶稣取

收从教之人又太滥杂”,极易因小事就激发成两教

相斗。1909 年的江西会昌教派冲突即缘于

此。[20 ]

(三) 　教民成分复杂 ,一些地痞奸徒恃教肇

事

晚清时期 ,外国教会在中国享有畸形的政治

经济权势 ,对受压迫受剥削而渴求“保护”的中国

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那些企图仗势欺人的

地痞奸徒来说 ,就更具诱惑。这些人的入教 ,给天

主、耶稣两教带来了极不安定的因素 ,很多教派冲

突就是由他们造成的。如 1905 年 ,四川宁远教派

冲突的主犯“荀吉三 ,案积如山 ,又与耶稣教民某

有隙 ,遂投入天主教 ,勾结匪党 ,与耶教寻仇。某

日抢劫素与有隙之耶稣教民家 ,并奸其妇 ,焚其屋

而去。耶教中人亦招集匪徒与之决斗。荀势不

胜 ,强迫平民入教附己 ,不听者杀之。两教纠聚人

众酣战半月。地方官及教主均不能弹压”。[21 ] (p49)

(四) 　民教矛盾及义和团反教斗争的演变

天主、耶稣两教间的冲突是清末教案中的特

殊现象 ,也受到清末教案 ,特别是义和团反教斗争

的影响。晚清时期 ,中国反教的官绅民众和义和

团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天主教会 ,该会所受的损失

也因此最重。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 ,天主教徒往

往以外国教会势力为护符 ,变本加厉地对从前的

义和团民进行打击报复 ,迫使义和团民寻找对抗

天主教民、保护自身利益的新途径。此时 ,同样具

有外国背景的耶稣教会便成为这种新途径之一。

部分遗留的义和团民主动投入耶稣教中 ,和天主

教徒相抗衡 ,将原来的民教矛盾演变成新的教派

矛盾。1905 年 ,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著文指出这

种矛盾变迁。袁世凯在文中说 :“近数年来 ,闻天

主教民因得有赔款之故 ,气焰顿张 ,复搜求从前曾

经习拳之人 ,肆意凌侮 ,多方索诈。其人多投入耶

稣教会以相抗。一经入教 ,亦复寻仇。互相纠缠 ,

两不 相 下。近 来 两 教 涉 讼 之 案 , 半 由 于

此。”[22 ] (p33)

(五) 　教民世俗利益的矛盾

中国文化本来就有多神崇拜的传统 ,从来都

不是像西方基督徒那样崇拜独一真神。民众之所

以信奉某一种神灵或超自然物体 ,皈依某一宗教 ,

通常都带有十分实用的世俗功利目的。中国传统

神灵崇拜的性质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基督徒大部

分也不能超越这个樊篱。很多人加入基督教是冲

着教会能够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或政治保护 ,所

以“慕其教之理者绝少 , 而利其教之势者恒

多”。[23 ] (p4)如此 ,则“基督教究竟是什么 ,到底许

多的信徒不明白。所明白而信基督教的 ,不过是

基督教的外壳 ,不是精神”。[24 ]因而可以说 ,对宗

教教义和信仰的分歧还不是当时教派冲突的主要

原因。更多的教派冲突是由争夺房产地基、农田

水利等世俗利益所引起 ,这是引起晚清教派冲突

的主要原因。首起教派冲突 ———1892 年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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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邱教派冲突即由两教争夺房屋和地基而

起。[10 ] (p532) 1905 年 ,湖北监利县耶稣教徒杨秀山

平日恃教横行 ,偷放他人农田灌溉用水。他人被

逼 ,也投入耶稣教 ,并让教会将杨革出。杨秀山不

服 ,遂“改入天主教。于是两不相下 ,致有械斗之

事”[13 ] (p8) 。1906 年的浙江临海教派冲突亦是一

例。该县海门地方“天主、耶稣两教教民平时本不

相能 ,复因筑墙争界遂至大起冲突。天主教民纠

率多人先将耶稣教徒所设之烟店药铺捣毁 ,复至

邱兆垣家逞凶毁物。于是 ,耶稣教民亦即纠众抵

御。两派麋聚千百人 , 各持枪械”, 大起冲

突。[25 ] (p13)除此之外 ,有明确记载的 ,由争产夺地

等世俗利益引起的教派冲突还发生在 1896 年的

奉天开原、1898 年的江西丰城、1903 年的湖北黄

冈、1905 年的湖北黄陂、1905 年的浙江淳安、1906

年的浙江太平等等。总之 ,因世俗利益矛盾而引

发的教派冲突占了晚清教派冲突的多数。

(六) 　教会势力和宗族势力相混合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 ,仍然盛行封建宗法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教会势力往往和宗族势力搅合在

一起 ,引发或激化教派矛盾和冲突。如 1904 年 ,

江西安远县发生的教派冲突 ,就是因“天主堂教妇

杜氏被耶稣教民曾某唆使同族棍徒抢劫”而引发

和激化[21 ] (p46) 。

(七) 　宗教矛盾和世俗矛盾相混合

对于晚清的教派冲突 ,上述 6 点原因之间并

非各不相干 ,而是常常混合交错在一起。在此种

混杂情况下 ,导致一起教派冲突发生的原因 ,从表

象上看往往是争产夺地之类的世俗事务 ,但表象

的背后又有长期以来两教不和所累积的矛盾。于

是 ,教派冲突成为宗教矛盾和世俗矛盾、信仰差异

和利益之争的混合体 ,而非仅是单一的宗教冲突 ,

或单一的世俗利益冲突。因此 ,应当肯定 :宗教矛

盾和世俗矛盾相混合 ,是引发晚清教派冲突的又

一原因。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如江西丰城县漆家墟

地方 ,天主教民与耶稣教民“平时各夸其教 ,而不

相下”,后又因购地建房之事发生殴斗事件 ,造成

1898 年江西丰城教派冲突。[12 ] (p1041) 又如江西南

昌茌港地方天主教民与耶稣教民“向不和睦”,“时

有龃龉不和之事”。1901 年 8 月 ,两教仅因几名

教徒乘船摆渡的费用问题而发生冲突。于是 ,三

百余天主教民聚集起来 ,动用刀枪 ,打砸耶稣教

民。耶稣“教民伤毙并溺毙共有六命 ,又生伤五

人”,造成 1901 年江西南昌教派冲突。[26 ] (p139) 此

外 ,晚清时期因宗教与世俗的矛盾相混合而发生

的教派冲突还发生在 1906 年的浙江临海、1907

年的湖北蒲圻。

上述这些导致晚清天主、耶稣两教教派冲突

的原因 ,在民国时期依然存在 ,成为两教关系不和

的隐患。如两教之间的门户之见 ,在民国时仍然

十分强烈。当时的著名学者 ,耶稣教徒王治心先

生曾经尖锐地指出 :中国“天主教书籍中往往痛诋

路德为叛逆 ,更正教为誓反。即更正教中亦有自

以为属灵派 ,斥他会为属世。浸礼洗礼的争执 ,新

教旧教的水火 ,尤为习见的事”。[27 ] (p360) 又如在民

国时 ,“罗马天主教总是竭力保护它的成员。为了

与之竞争 , 耶稣教也卷入了一种类似的政

策”[28 ] (p252) 。这反映出在民国年间 ,天主、耶稣两

教争夺教徒的矛盾仍在继续。

三 　清政府对教派冲突的处理

1892 年起 ,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年间 ,

中国的天主、耶稣两教冲突异军突起 ,并引起了清

政府的高度重视。署理两江总督周馥在 1905 年

8 月复外务部的函件中指出 :“立约传教以来五十

余年矣 ,始则教与民仇、民与教仇 ,继则教与教仇 ,

扰攘纷纭 ,不可究诘。”[29 ] (p2) 直隶总督袁世凯也

曾经为此制定过专门的政策法规。[22 ] (p33) 结合这

些政策法规以及对具体案件的处理 ,可见清政府

对教派冲突的处理 ,有不同于以往处理民教之间

的教案之处 ,形成了以下两个特点 :

(一) 　独立自主地处理冲突

19 世纪下半叶 ,外国传教士常常直接干涉清

政府对教案的处置 ,并借教案进行敲诈勒索。在

1901 年前的几起教派冲突发生后 ,也同样有外国

传教士出面“各相袒护”自己的教民 ,“均不 (将教

民)交案”,使中国官员“无凭质审”。[12 ] (p1902) 但这

种现象在 1901 年后的教派冲突中少多了 ,使得清

政府能够比较独立自主地处理冲突。究其原因 ,

大约有三。首先 ,义和团运动以后 ,清政府对基督

教的主权管理有所加强。例如 ,法国作为天主教

在中国的保护国 ,是因天主教传教问题而同中国

交涉最多的国家。1902 年后 ,法国没有和清政府

签订《通商新约》,但和美国一起在 1902 年与两广

总督陶模签订了一个中美法《广东教务章

程》。[30 ] (p147 —148)后来 ,此章程被转发于全国各地

府县和基督教会 ,令各教会“一体奉行”[31 ] (p207) 。

这个章程和以后新改订的中英、中美、中日《通商

条约》的有关条款都突出强调“教士应不得干预中

国官员治理平民之权”,便于清政府改进对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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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其次 ,教派冲突的特殊性质 ,也有利于清

政府加强对基督教的管理。从对外关系看 ,以往

的民教冲突都是某一个外国和中国的交涉问题 ,

列强之间却不存在什么矛盾。它们只会串通一

气 ,恃强凌弱 ,侵犯中国政府管理宗教的主权。教

派冲突所涉及的教会 ,具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一

般来说 ,当时天主教的国际背景是法国 ,耶稣教的

国际背景则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作为教派冲突双

方的教会 ,为避免列强之间的矛盾 ,宁愿“置身事

外”而将冲突交由清政府处理。再次 ,在受到义和

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 ,外国传教士比较注意尊重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主权。耶稣教在 1907 年的

入华百年大会上专门指出 :“当前 ,罗马天主教与

耶稣教之间的冲突正变得日益频繁和突出 ,这是

比异教徒的迫害更棘手的问题。⋯⋯如果在所有

案件中 ,相关的外国传教士和牧师都同意不带任

何偏见地回避案件 ,并且不强求中国官府作出裁

决 ,那将给中国官府以极大的自主权 ,是件非常荣

誉之事。”[16 ] (p346 —347)因为这些原因 ,在晚清时期 ,

尤其是 1901 年后的天主、耶稣两教发生冲突后 ,

外国传教士一般都能对案情不予干涉 ,听凭中国

官府依法处置。中国官府也能尽力坚持独立自主

地办案。例如 ,1904 年的直隶宁晋教派冲突发生

后 ,直隶总督袁世凯明确指示 :“教民犯案 ,与平民

一律拿办 ,毋庸牵涉洋教。”[32 ] 1905 年 ,江西万载

发生天主、耶稣两教冲突。事发后 ,“两教神甫牧

师已将两教民革出 ,并不干预其事。悉由地方官

秉公究办”。[33 ]又如 1906 年 ,“福建长泰县属天

主、耶稣两教之民互相争控。英领事闻之 ,以天主

教属于法国 ,断不能以华教民之故干涉其事 ,致伤

睦谊。遂致函长泰县 ,请归华官判断”。[34 ] (p25) 这

些都说明清政府地方当局在处理教派冲突时 ,能

坚持治权 ,有理有节。传教士方面 ,也显示了对中

国政府治权的尊重。

对于个别强行干政的传教士 ,清政府地方当

局有时也敢于排除干扰 ,坚持主权。据《东方杂

志》记载 ,1906 年的太平县教派冲突发生后 ,太平

县令饬差拘捕天主教民潘伦明等。“乃该处教士

李思聪反以不应办伊教民 ,至县干涉。潘伦民竟

敢大言恫吓县令”。县令“以此风一长 ,有碍内治

之权 ,特将此案缘起及查办情形通禀上官 ,照会各

国领事转饬各教士照章行教 ,勿须干预地方民事 ,

以保主权”。[34 ] (p24)

(二) 　创设“会议机构”,调和两教关系

1901 年后 ,清政府开始在一些地方创设由天

主教和耶稣教人士 (有时还包括地方绅士)组成的

“会议机构”,调和两教关系 ,防范教派冲突。

湖北枣阳县创设的“两教会议公所”就是这类

机构的典型。湖北枣阳县天主教、耶稣教“两教教

民散住城乡 ,为数不少 ,每因口角激成巨案”。枣

阳知县陈阆曾与天主、耶稣两教会“会商”制定章

程 ,“选谕绅首、教董设立会议公所 ,专理两教交

涉、民教相争之事 ,以昭公允而免藉口”。1907

年 ,枣阳县资山地方发生两教冲突 ,结果便由天

主、耶稣两教会参照以前的会商结果 ,制定出《湖

北枣阳县两教会议公所章程》。[35 ] (p2340 —2345)

根据这一章程 ,枣阳县在县城内设一“两教会

议公所”,公所由首士二人、天主教教董一人、耶稣

教一人组成。首士与教董每月四串文的薪水“由

县按月筹发 ,俾资津贴”。首士与教董“如有贿弊

等事 ,仍由县随时撤换”。根据这一章程 ,该县“各

乡两教教民聚集之处 ⋯⋯各镇 ,亦由县选谕首士

二人 ,天主、福音各选明白之人 ,同首士会议 ,专理

该镇民教相争、两教交涉之事”。不过 ,因“经费无

出 ,暂不给发薪水”。该章程规定 :“会议公所设立

以后 ,或有两教口角 ,或民教相争 ,以及钱债田土

各细故 ,应即各投该镇首士、教董 ,查明曲直 ,秉公

剖解。或剖解不公 ,准邀请该首士等投赴城内公

所 ,会同城内公所首士、教董 ,善为调处。”章程并

强调 ,教民“不得私自争闹 ,亦不得向司铎、牧师告

诉 ,致生嫌疑”。此外 ,该章程还对双方教民平时

的关系、教士教民的管理方式分别作了规定 ,要求

各教平时详备教民名册 ,遇事可由官府即行查点。

有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教徒应立即革除出教等

等。

由上可见 ,“会议公所”的实质 ,是由官府选派

的绅士首领和地方天主教会以及耶稣教会选派的

教董所组成 ,在地方当局主持和管辖下 ,协调处理

地方上天主、耶稣两教关系及教派冲突的民间机

构。1908 年湖北蒲圻教派冲突结案时 ,即参照枣

阳县《两教会议公所章程》,制定了《两教和约》,表

明“两教门户虽殊 ,宗旨则一”,要求两教教民“永

远遵守 ,不得稍有违犯”。[36 ] 1906 年浙江临海教

派冲突结案后 ,也拟定了“传教善后规条 ,以期两

教相安”[37 ] 。另据《教务教案档》载 ,江西巡抚冯

汝 在关于处理 1909 年江西长宁教派冲突的批

示中也称 :“本部院前颁发天主、耶稣两教自议条

规 ,于闻教士谕单亦经刊入 ,以表其整顿教规之

意。”[18 ] (p834)从文义可知 ,江西的“两教自议条

规”,应与湖北的《两教会议公所章程》类似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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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地方当局主持和管辖下 ,由两教会协调处

理天主、耶稣两教关系及冲突。这些章程制度和

两教会议公所的建立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教会的

主权 ,在实践中 ,也能收到约束教民 ,调和民教矛

盾 ,协调教会关系 ,消弭社会动乱 ,维持地方治安

的效果。

总而言之 ,清政府处理天主、耶稣两教冲突的

基本原则是 :第一 ,强调不受外国教会的影响 ,独

立自主地处理冲突 ;第二 ,除平息纠纷 ,惩治祸首

外 ,同时做好善后调解工作。成立会议公所 ,制定

章程 ,以防微杜渐 ,避免再起冲突。这些原则在实

践中得到了贯彻 ,使晚清时期的教派冲突事态没

有扩大 ,没有对当时社会产生太大震动 ,为后来中

国各地政府调和民教关系 ,处理教派冲突提供了

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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